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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22-83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管理层启动分拆控股子公司境内上市 

前期辅导工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风华高科”）

拟分拆控股子公司广东国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华公

司”）境内上市，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启动分拆上市的前期辅导等

工作，目前该事项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公司及国华公司未来是否能

达到《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的全部条件，

以及是否能取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核准或批准、

最终获得相关核准或批准的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22年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分拆控股子公司境内上

市前期辅导工作的议案》。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进一步聚焦核

心主业，并加快控股子公司国华公司做优做强做大，公司董事会授权

管理层启动分拆国华公司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前期辅导筹备工作。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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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拟分拆上市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简介 

企业名称：广东国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 8月 25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3,846.42万元 

住所：肇庆市风华路 18号风华电子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陈绪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005815743006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各种新型电子材料及器件、

介质天线、介质谐振器与介质滤波器;高新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和生产、科

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二）股权结构 

截至目前，国华公司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62.50 45.822% 

2 
国投（广东）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97.22 25.926% 

3 深圳市国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320.535 8.333% 

4 深圳市圣丰投资有限公司 281.55 7.319% 

5 肇庆市国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1.00 2.11% 

4 其他股东 368.00  9.55% 

合计 3,846.42 100.00% 

（三）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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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21年末 2020年末 2019 年末 

资产总计 28,806.64 19,724.43 15,991.80 

负债总计 4,401.20 4,484.98 3,160.92 

所有者权益 24,405.44 15,239.45 12,830.88 

2、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营业收入 12,215.59 12,053.30 9,106.51 

净利润 1,532.86 2,764.72 1,781.49 

二、公司董事会授权事项 

为提高工作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启动分拆国华公司

在境内上市的前期辅导筹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可行性方案的论证、

组织编制上市方案、签署筹划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协议等上市相关事

宜，并在制定分拆上市方案后将相关上市方案及与上市有关的其他事

项分别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本次授权管理层启动分拆控股子

公司国华公司上市的前期辅导筹备工作事宜，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目

标，有利于更好地加快国华公司的发展，提升公司及国华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我们同意公司授权管理层启动分拆控股子公司国华公司上市

的相关筹备工作。 

四、风险提示 

1、公司拟分拆国华公司境内上市，尚需管理层完成前期筹备工

作后，公司董事会对分拆国华公司上市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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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作

出决议，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各种不

确定因素，可能影响分拆上市筹划和决策事宜。 

2、根据《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

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上市应符合以下条件：“上市公司最近3个会计

年度连续盈利，且最近3个会计年度扣除按权益享有的拟分拆所属子

公司的净利润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6亿元人

民币”。按以往三年（2019年-2021年）的净利润计算，公司符合上

述条件,但未来是否能达到《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境内上市试点

若干规定》的全部条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公司拟分拆国华公司境内上市，还需取得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核准或批准,能否获得上述核准或批准以及最终

获得相关核准或批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对拟分拆国华公司上市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24日 

 


